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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法律，我國中央及地方政府「道路交通安全會報」之組織與任務為

何？（25 分）

二、近年新聞媒體常報導行人通行與安全問題，甚至稱臺灣是「行人地獄」，

其產生原因為何？並就警察職權說明改善行人交通安全的執法策略及

其法規依據。（25 分）

三、警察依據「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計畫性勤務攔查各類車輛（汽機車、

慢車等）駕駛人，檢測其酒精濃度後，各有不同酒精濃度的結果（未超

過標準者、超過者等），各種結果該如何處置？（25 分）

四、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經以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

規，得逕行舉發」，請問目前常使用的交通執法科學儀器有那些？以科學

儀器取得證據資料得逕行舉發有那些限制條件或符合那些要件舉發才

有法律效果？又如何精進科技執法？（25 分）


